	防 城 港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防财采〔2021〕15号


防城港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市直各预算单位：

为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广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桂政办电〔2021〕68号）有关要求，深化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促进政府采购提速增效，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相关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防城港市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数额从原标准200万元调整至新标准300万元；货物、服务类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从原标准30万元调整至新标准50万元，工程类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仍按原标准60万元执行。
二、此次调整仅针对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进行，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按《广西政府集中采购目录（2020 年版）》执行。

三、本通知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不一致的，以自治区文件为准。
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

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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